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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口市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265 号

申 请 人：张某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医疗保障局

第 三 人：河南省黄泛区农场有限公司（原河南省黄泛区

农场）

申请人张某某不服被申请人周口市医疗保障局未依法履行

法定职责而作出的《关于“张某某请求依法保护医疗保障、医

保登记合法权益申请书”的答复》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

请，本机关于 2023 年 8 月 3 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责令被申请人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对申请人

提出的六项申请逐项查证落实，纠正第三人的错误行为，保护

申请人应享有的基本医疗保险登记权益，并责令第三人补偿申

请人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、对失职人员予以追责。

申请人称：1.依据《社会保险法》等法律法规及周口市中

级人民法院（2023）豫 16 行终 XXX 号裁定，被申请人应对申

请人反映的事项依照《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处

理。2.申请人在 2022 年 10 月 9 日向被申请人提交“请求依法

保护医疗保障、医保登记合法权益申请书”之前的五年间，已

多次向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申请解决基本医疗保险登记问题，被

申请人对申请书中的六条意见未认真查证，系行政不作为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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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第三人提交给被申请人的《关于张某某同志有关情况的报告》

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有六项失实之处：（1）申请人于 1993

年 10 月 19 日向第三人提交辞职申请书时是某某科的科员，农

场某某科与劳资科是平级科室，不存在“上报”之说，若按职

工辞职申请程序应为“报送批复”。（2）《报告》附件 2 中某

某科报劳资科是对申请人辞职报告进行“批复”而非“备案”，

某某科是“同意”辞职而非“批准”辞职。（3）周口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已将申请人的退休时间由 2017 年 2 月更正为

2016 年 12 月，但第三人在《报告》中仍错误认为申请人于

2017 年 1 月退休。（4）申请人于 1993 年 12 月 15 日向第三人

提交的《情况说明》中对“三金”不再交纳查明不清，是申请

人要求还是科里按照农场有关文件规定的意见？是单位对申请

人的“工资不调、不发、三金”不再交纳还是改由个人交纳？

（5）《报告》述“黄泛区农场原某某科依据本人申请一直未办

理其医疗参保手续”，应查明申请人何时申请及申请的证据；

申请人不申请参加医保，第三人及经办机构有无按《社会保险

法实施细则》第十七条的规定告知申请人；第三人已书面承认

“张某某已补缴、应缴了养老金和医疗保险”，应查明补缴的

起止年限。（6）《报告》三附件原件无“河南省黄泛区农场”

印章，复印件加盖此章违反《档案法》规定。综上，请求复议

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《答复》认定事实清

楚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、依据正确。被申请人接到张某某邮

寄的“关于张某某请求依法保护医疗保障、医保登记合法权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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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书”后，立即进行调查处理，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向河南

省黄泛区农场发函，要求黄泛区农场就张某某描述其为农场退

休职工、农场未给其办理医保参保登记事项作出书面情况说明，

提供佐证材料、加盖单位公章。黄泛区农场作出的书面报告和

所附材料显示，张某某原系黄泛区农场某某科职工，1993 年 10

月提出辞职申请，经某某科研究同意其辞职并报黄泛区农场劳

资科。黄泛区农场按张某某提交的辞职申请及不再缴纳“三金”

要求，未为张某某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手续，

也未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。根据《河南省医疗保障局

关于印发<河南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（试行）><河

南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

（豫医保〔2020〕8 号）规定，单位参保登记应由单位向医疗

保障经办机构进行申报，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受理审核后办理参

保登记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登记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，因黄泛

区农场未向被申请人提交张某某办理医保参保登记申请，被申

请人无法为其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手续，其也

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待遇。被申请人只是负责周口市医疗保险管

理工作，不具有强制为张某某办理职工医保手续的法定职责，

而张某某与第三人黄泛区农场对职工身份的争议应通过劳动仲

裁或诉讼解决。被申请人根据查明的情况，于 2022 年 12 月 2

日作出案涉回复送达张某某，建议张某某与黄泛区农场协商解

决医保登记问题，答复内容适当、依据正确、程序合法。2.被

申请人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了答复，已履行监督管理职责。在

被申请人不具有强制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进行医保登记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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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纳医保费用职权的情况下，本着解决争议、化解矛盾、为民

服务的宗旨，被申请人对张某某申请事项进行监督调查，根据

调查情况对张某某进行答复，已履行监督管理职责。而对工作

人员是否失职及如何处理均不是行政复议审查范围。综上，请

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第三人河南省黄泛区农场有限公司称：1.周口市医疗保障

局作出的案涉答复认定事实清楚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、依据

正确。张某某于 1974 年 4 月参加工作，1983 年初从黄泛区农

场某某场调到黄泛区农场某某科工作，1990 年取得某某资格证，

1993 年 10 月向某某科递交了辞职申请。经某某科研究后同意

张某某辞职，并报黄泛区农场劳资科。张某某辞职后，不再受

黄泛区农场管理制度的制约，不受农场管理调配，不再从事农

场工作，农场也没有为其再发放薪酬，农场与张某某已无劳动

关系。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登记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，根据

《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<河南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

项清单（试行）><河南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

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豫医保〔2020〕8 号）规定，单位参保登

记应由单位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进行申报，医疗保障经办机构

受理审核后办理参保登记。黄泛区农场与张某某之间已无劳动

关系，亦无法定义务为张某某申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

登记。2.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张某

某向黄泛区农场提交辞职申请，并要求“三金”不再缴纳。黄

泛区农场与张某某解除了劳动关系，张某某不符合办理职工医

保的政策规定，其可以选择参加周口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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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周口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。

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。

经审理查明：1.张某某原系河南省黄泛区农场职工，1974

年 4 月参加工作，1983 年初从黄泛区农场某某场调到黄泛区农

场某某科工作，1990 年取得某某资格证，1993 年 10 月 19 日以

取得某某资格、无精力再在某某科工作为由提出辞去某某科之

职，1993 年 10 月 20 日黄泛区农场某某科同意张某某辞职，并

于 1993 年 10 月 25 日报劳资科批复。1993 年 12 月 15 日，张

某某出具情况说明，同意“工资不调、不发、三金不再缴纳”。

至此，张某某不再从事黄泛区农场某某科工作，黄泛区农场也

未再向张某某发放工资。

2.1998 年 12 月 14 日，国务院为规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工作，发布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

决定》（国发〔1999〕44 号），要求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制度工作从 1999 年初开始启动，1999 年底基本完成。1999

年 5 月 13 日，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《关于印发河南省建立城镇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豫政〔1999〕38

号），要求在我省建立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，用人单

位及职工个人按月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。基本医疗保险费采取

由用人单位缴纳和委托银行代扣代缴两种方式。职工个人应缴

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从职工个人工资收入中代扣代

缴。按照上述两个文件精神，原周口地区行署出台了《周口地

区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意见》（周署〔1999〕121

号），2000 年 9 月原周口地区行署召开全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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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制度实施动员大会，2001 年 1 月起，周口市城镇职工医疗

保险工作全面实施。2006 年 8 月 1 日，周口市劳动和社会保障

局出台《周口市直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

法》（周劳社〔2006〕162 号），规定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

从业人员、自由职业者、以各种形式实现再就业的国有企业下

岗职工和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失业人员属于灵活就业人

员参保范围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行最低缴费年

限制度和实际缴费年限制度。最低缴费年限为：男职工 25 年，

女职工 20 年。在市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前，符合

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或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年限可视同缴费年

限。实际缴费年限指本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足额缴费的连续

年限，期限不得少于 15 年。2006 年 9 月 19 日，周口市劳动和

社会保障局作出《关于市直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补充规定的通知》

（周劳社〔2006〕200 号），规定 2001 年市直医疗保险制度实

施后，应参保而未参保的单位，须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计

算缴纳基本医疗保险。2001 年 1 月 1 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，从

2001 年 1 月 1 日起补缴基本医疗保险；2001 年 1 月 1 日后参加

工作的职工，从参加工作之日起补缴基本医疗保险费。按照上

述文件规定，周口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自 2001 年 1 月

1 日起实施，用人单位和个人开始按照相应比例缴纳医疗保险

费。本案中张某某辞职后不再为农场提供劳动，农场也不再为

张某某发放工资，黄泛区农场未在 2001 年为张某某申请参保登

记，亦无张某某工资可代为扣缴个人缴费部分。

3.2019 年 3 月 29 日，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《关于黄泛区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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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改革发展实施方案的批复》(豫政文〔2019〕41 号)规定“退

休职工社会保险金交由周口市社保机构统一发放”。按此方案

要求，黄泛区农场职工医保的参保信息于 2019 年 7 月 1 日整体

转交至周口市社会医疗生育保险中心，张某某不在转交名单内。

周口市医疗保险中心系统内无张某某医保账户登记、参保缴费

信息。

4.2022 年 10 月 9 日，张某某向周口市医疗保障局及周口市

社会医疗生育保险中心邮寄《关于张某某请求依法保护医疗保

障、医保登记合法权益申请书》，周口市医疗保障局于 2022 年

10 月 20 日向黄泛区农场作出《关于张某某参保情况调查的

函》，要求黄泛区农场作出回复并提供证据。2022 年 10 月 21

日黄泛区农场作出《关于张某某同志有关情况的报告》及三份附

件。2022 年 12 月 2 日，周口市社会医疗保障局作出案涉答复送

达张某某，张某某对该答复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，1995 年 8 月 23 日，河南省人民政府作出豫政办

〔1995〕74 号《转发省劳动厅<河南省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

制度改革试行方案>的通知》，规定从 1995 年 1 月起，河南省

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。同年河南省劳动厅作出豫劳便

〔1995〕79 号《关于印发河南省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

革问题解答的通知》，第 15 条解答：“基本养老保险建立个人

帐户以后，对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年限，

称为‘缴费年限’。建立个人帐户以前，职工按国家政策规定

计算的连续工龄和实行个人缴费制度以来的实际缴费年限，可

以‘视同缴费年限’。2006 年 5 月 29 日，河南省人民政府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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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06〕 29 号），规定城镇各

类企业职工、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都要参加企业职工基

本养老保险。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从参加基本养老

保险之月起，按所在省辖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20%缴

费，其中缴费基数的 8%计入个人账户，退休后按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金计发办法计发基本养老金。2012 年 4 月 19 日，张某某

按周口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20%的缴费比例，通过中

国农业银行黄泛区支行补缴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的企

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45715.97 元，存入该行户名为河南省黄

泛区农场企业养老保险中心。之后张某某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、

2013 年、2014 年以“黄泛区农场自由职业灵活就业虚拟单位 ”

分别缴纳当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，2016 年缴纳 2015

年和 2016 年度的养老保险费，2017 年缴纳 1 个月养老保险费，

均以灵活就业身份将个人及单位应缴总额存入河南省黄泛区农

场企业养老保险中心账户。2017 年 8 月，根据张某某的档案材

料、个人实际缴费情况及上述文件规定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门认定，张某某自 2017 年 1 月 31 日退休时按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金计发办法计发基本养老金，其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为

1974 年 4 月份至 1995 年 1 月 1 日前建立企业养老保险个人账

户前的时限，共计 20.75 年（249 月）；建个人账户后实际缴费

年限为 199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，共计 22.08 年（265

月）。后经张某某向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，退休

手续上的出生年月由 1957 年 1 月更正为 1956 年 12 月 15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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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17 年 1 月起享受退休待遇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请求依法保护医疗保障、

医保登记合法权益申请书》；2.《关于张某某参保情况调查的

函》；3.《关于张某某同志有关情况的报告》；4.辞职申请书；

5.黄泛区农场某某科报请劳资科件；6.《情况说明》；7.张某某

社会保障卡复印件；8.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；9.《职工离

退休养老保险待遇计算单》；10.河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参保人员退休（退职）表；11.企业职工退休审批汇总表；12.职

工退休证；13.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；14.《河南省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意

见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06〕 29 号）；15.《河南省人民政府转

发省劳动厅<河南省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行方案>

的通知》豫政办〔1995〕74 号；16.《河南省劳动厅<关于印发

河南省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问题解答>的通知》（豫

劳便〔1995〕79 号）；17.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完

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06〕

29 号）；18.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

定》（国发〔1999〕 44 号；19.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

南省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豫政

〔1999〕38 号）；20.《周口市直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

疗保险暂行办法》（周劳社〔2006〕162 号）；21.《周口市劳

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市直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补充规定的通知》

（周劳社〔2006〕200 号；22.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黄泛区农

场改革发展实施方案的批复》(豫政文〔2019〕41 号)。



- 10 -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七条第二

款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

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。《河南省医

疗保障局关于印发<河南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（试

行）><河南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（试行）>的

通知》（豫医保〔2020〕8 号）规定，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，

应由单位认定并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报，医保经办机构受理

审核，并反馈办理结果。本案中，张某某于 1993 年提出辞职申

请后，不再为黄泛区农场提供劳动，黄泛区农场也不再为张某

某发放工资，故在 2001 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时，黄泛

区农场没有为张某某申请参保登记，亦无张某某工资可代为扣

缴个人缴费部分。周口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未接到黄泛区农场

或其他单位为张某某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的申

请，不能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条的规定为

张某某办理社会保险登记、个人权益记录、社会保险待遇支付

等工作。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三条第

三款“个人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社会保险争议的，可以依法申

请调解、仲裁，提起诉讼”及第八十四条“用人单位不办理社

会保险登记的，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……”规定，

在黄泛区农场认为与张某某已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，被申请

人不能认定黄泛区农场没有为张某某办理医保登记涉嫌违法，

张某某应当就双方劳动争议通过调解、仲裁、诉讼的途径予以

解决，只有认定张某某与黄泛区农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，周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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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医疗保障局才能履行上述第八十四条规定的职责。故申请人

的复议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：“社会

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、工伤保

险基金、失业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。除基本医疗保险基金

与生育保险基金合并建账及核算外，其他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按

照社会保险险种分别建账，分账核算。”1995 年 1 月基本养老

保险个人账户建立后，张某某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，与基

本医疗保险费用无关，不含基本医疗保险费。且根据《河南省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

意见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06〕29 号）“城镇各类企业职工、个

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都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”的

规定，张某某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，不能

证明其与黄泛区农场之间存在持续的劳动关系，亦不能证明其

必然享有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二条规定，任何组

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社会保险法律、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、

投诉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、卫生行政部门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、

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和财政部门、审计机关对属于本部门、本

机构职责范围的举报、投诉，应当依法处理；对不属于本部门、

本机构职责范围的，应当书面通知并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、机

构处理。有权处理的部门、机构应当及时处理，不得推诿。本

案中，被申请人周口市医疗保障局接到张某某的申请后及时进

行调查处理，根据调查情况作出案涉答复，并建议张某某与黄



- 12 -

泛区农场协商解决，并无不当。

综上，周口市医疗保障局已履行法定监督职责，其作出的

案涉答复认定事实清楚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、适用依据正确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“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

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决定维持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周口市医疗保障局作出的《关于“张某某请求依法保

护医疗保障、医保登记合法权益申请书”的答复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9 月 28 日

抄告：河南省医疗保障局


